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丛书 总序

本套丛书是国家重点课题①“欣赏型德育模式建构研究”主要成果的

汇集。我们将“欣赏型德育模式”所追求的核心理想或理念感性地表达为

“美丽的德育”。

“美丽的德育”是一个最伟大的理想，又是一种最平常的风景。

说她是一个最伟大的理想，是因为本课题的雄心是希望通过自己的

探索找寻到一种解决“世界性德育矛盾或难题”的答案———一种既要避免

强制灌输、又要坚持正面价值教育的可操作的德育方案。我们的梦想是：

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德育成为一个最人道的事业，成为一道最美丽的风景！

正如我们在最初的课题论证中曾经描述或者憧憬过的，“欣赏型德育

模式”是一种希望内在地借鉴审美精神，以实现“解放教育对象”和“提升

教育对象”双重教育使命相统一目标的德育实践模式。我们的基本理论

假设是：道德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如果可以经过审美化改造，成为“一幅美

丽的画”、“一曲动听的歌”，那么与这幅画、这首歌相遇的人就会在“欣赏”

中自由地接纳这幅画、这首歌所表达的价值内涵。道德教育的“价值引

导”与道德主体的“自主建构”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方面就可以在自由的“欣

赏”过程中得以统一和完成，学校德育中广泛存在的“绝对主义”与“相对

① 本课题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“十五”规划（教育类）国家重点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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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义”的矛盾也就可能随之消解⋯⋯

说她是一种最平常的风景，是因为“欣赏型德育模式”所追求的理想

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位平常的德育工作者都曾经遭遇过的美丽。在我们的

学校德育中，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学生也打动过我们自己的所有的人

生智慧与伟大人格的光辉，那些曾经使我们感动和被感动的德育生活的

美妙的瞬间都是我们所谓的“美丽的画”、“动听的歌”。问题是世界太大，

期望无限，而美丽往往太少，以至于匆匆的我们常常忘记或小看了我们一

直拥有的财富。而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其实就是：认真地凝视、仔细地发

掘，让“美丽的德育”从自发到自觉，从偶然到普遍。就是说：让“美丽的德

育”不仅是一种花季过后令人感伤的落红，而且成为能够自觉重生无限灿

烂的秋天里的金色的种子。

当然，到目前为止，“美丽的德育”还仍然是一颗小得不能再小的种

子，离含苞的季节、开花的季节、收获的季节还远得很。不过山不在高，水

不在深，种子也不在大。有阳光、有雨露、有你我他众多辛勤耕耘的人，总

有一天，当春风推开清晨的大门的时候，满世界的美丽就会光亮得让我们

睁不开惺忪的双眼！

在３年多的实际研究过程中，５所实验学校①的校长和课题组的老师

们在“美丽的德育”的旗帜下辛勤耕耘，已经在各自探索中取得了许多令

人自豪的成果，包括成功与喜悦，也包括问题与困惑。“美丽的德育”丛书

① 由于本课题研究的原创性质，需要与一线实验教师密切合作和交往，以便小心求
证，我们采取的是小规模实验方式。课题申请和开题时，选择了分别研究４个子
课题的５所实验学校（包括小学２所、中学２所，九年制实验学校１所。其中有重点
学校，也有薄弱学校，实验学校的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）。后来虽然扩展为７所实
验学校，但是仍然是以最初的５所实验学校为主展开研究的，提交最终研究成果的
也是这５所学校。他们是：天津师范大学二附小、杭州大关小学、深圳龙岗区实验
学校、珠海湾仔中学、珠海前山中学（排名不分先后）。合肥实验学校、天津友谊路
小学的校长和部分老师也认真投入了相关课题的实验探索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

———本丛书主编（课题负责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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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这一成果的物化形式不仅是研究的总结，更主要的是希望为认同我

们这一理念的同志（志同道合者）提供“引玉之砖”，以便让“美丽的德育”

的旗帜更高飘扬。规划课题的研究是有期限的，但是“美丽的德育”却是

一个伟大而未竟的事业。我们由衷呼吁有更多的同道与我们同行———

让我们一起播种去！

让我们一起耕耘去！

让我们一起收获去！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檀传宝

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３日、２００６年３月６日于北京师范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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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一、我们为什么需要建立“欣赏型德育模式”

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”所有对于德育及其模式的探索，其

实都来源于我们对于德育理想的追求和对于德育现实的不满。我们

为什么需要建立“欣赏型德育模式”？我想，基本理由有如下几点：

１．德育实践的呼唤

不管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和中国教育，积极或者消极，恐怕我们都

很难对我们的德育有较高的评价。从美国的校园枪击事件的频频发

生，到日本以欺侮、校内暴力、逃学、班级崩溃为主要特征的“教育荒

废”现象的日益严重，再到中国大陆普遍存在、几十年无以改变的“德

育实效低下”的局面，德育，尤其是学校德育的状况几乎一直是四面楚

歌。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可以做不同的解读，以下案例仍然是我们

德育实效低下的一个突出证明：

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剧增 穗筹建少年法院

【星岛网（ｗｗｗ．ｓｉｎｇｔａｏｎｅｔ．ｃｏｍ）讯，２００５－１０－１７】广州市中

级法院近日透露，鉴于广州日益严重的少年犯罪，作为最高院选定

的设立少年法院首批试点城市，广州市目前正筹备建立广州市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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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法院，其建立的机构设置、人员配备等重要环节已经基本就绪。

广州市中级法院统计的数据显示，广州市两级法院近年审判

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年上升，１９９８年审判生效的刑事犯罪未成年

人有５１４人，２００１年为９３５人，２００４年则增至１５８４人。而２００５

年１月至９月，审判生效的刑事犯罪未成年人已经达到了１２３３

人。根据最高法院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，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４

年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数平均每年

上升１４．１８％，２００５年７月，又比上年同期上升了２３．９６％。有关

专家根据犯罪分类情况进行排列，排在前５位的少年犯罪依次是

抢劫、盗窃、故意伤害、强奸、寻衅滋事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上面的这种

排列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当稳定的。

近年来，广州市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上升趋势特点的同时，还具

有犯罪年龄趋向低龄化、犯罪类型多样化、作案手段成人化、行为

性质严重等特点。尽管早在十多年前广州市两级法院就设立了少

年法庭，但由于少年法庭只是作为法院一个内部组织的局限性，迅

猛的少年犯罪已使少年法庭不堪重负，成立少年法院已迫在眉睫。

广州日益严重的少年犯罪只是一个典型个案。与此类似的情况

我们也不难在北京、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甚或偏僻的乡村中发现。应

该说，在中国大陆地区，由于政府和社会至少在舆论上的高度重视，危

机之下许多德育工作者都曾屡屡发出 “最后的吼声”。但是“吼声”并

没有令人振奋地改变现实，因为一种顽症的诊治需要更专门、专业和

更具中介性的方案。所谓“专门”意味要“对症”；所谓“专业”意味要

“内行”；而所谓“中介性”，这里是指理论能够以实践可以消化的方式

有效地介入对教育实践的变革。

在中国，“德育实效低下”的局面一直无法改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

德育的强制灌输模式。事实上强制灌输模式的无效不仅在中国，而且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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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日本等保留较多灌输痕迹的东方国家中也都有明显的表现。因此

专门、专业的对策意味着我们必须找寻一种坚持价值引导但又不回到

强制灌输老路上去的德育模式。而借鉴美学精神与方法，让道德与德

育之美去吸引、导引学生道德成长（让道德教育的“价值引导”与道德

学习主体的“自主建构”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方面在自由的“欣赏”过程

中得以统一和完成）的“欣赏型德育模式”应当是最为专门、专业的方

案之一。此外，一种德育理论如果希望能够以实践可以消化的中介方

式介入实践，仅仅以观念或理论形态出现是不够的。她需要完成理论

到实践的过渡，将抽象的观念做“回到实践中去”的感性处理，让人明

白，并且给人以符合、贯彻这一观念的具体工作的建议和榜样。因此，

选择“模式”研究是德育理论走向德育实践的必由之路，因为“模式”是

理论的简约化形式，模式是从理论到实践的中介形式。

２．理论建设的需要

在德育理论的建设方面，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两个方

面。一个是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的关系问题，一个是德育理论上“拿

来主义”和“拿去主义”的关系问题。

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德育理论和实践工

作者特别关心和痛心的一个问题。说特别关心，是因为和所有的理论

一样，德育理论建设当然也需要与实践建立真实的生命连接。没有

“从实践中来，到实践中去”，德育理论就不会有活泼的生命力，就不会

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。说特别痛心，是因为虽然中国德育理论界充斥

着大量的假冒伪劣的“专家”和“理论”，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德育理论建

设十分薄弱，而病态的理论和实践关系是这一现状的罪魁祸首之一。

一方面，仅有的一些有思想的理论往往仅仅满足于书斋里面的生存方

式，没有变成应有的“现实的生产力”，加剧了在德育理论上劣币压迫

良币的“逆淘汰”现象，也加剧了德育重视程度“高”与德育实践专业程

度“低”之间的矛盾；另一方面，由于与实践的绝缘，德育理论的发展失

去了本来应该有的动力而愈加弱不禁风，没有对德育现实改造发挥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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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影响力。由于“模式”具有理论到实践的中介性质，我们认为：解

决德育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的重要出路之一就是强化德育模式的研

究。所以“欣赏型德育模式”是理论研究也是实践研究，是德育研究本

身也有这一研究的方法论思索。

关于“拿来主义”和“拿去主义”，记得世纪之交的时候有多位学术

界的前辈曾经说过，由于诸多原因，２０世纪中国人基本上是走“拿来主

义”（向世界上先进的文化学习）的道路的，２１世纪的中国人应当注意

做“拿去主义”的努力，即：我们不仅要向世界学习，而且应当向世界贡

献或者“输出”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智慧。在德育理论方面，最近一百

多年的时间中中国学者和德育工作者也都基本上是在做“学徒”。现

在应当是认真考虑确立我们的自主性，逐步达到“出师”水平的时候

了。而只有有了自己学术上的真正和独特的贡献才可能确立我们的

自主性，才能“出师”。不管我们如何评价“欣赏型德育模式”的现有研

究，我们都可以肯定的是：这是一个秉承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德育思

路———她既反对绝对和强制的价值灌输，又反对完全虚幻和放任的价

值相对主义（世界各国德育上的毛病某种意义上正是集中于强制灌输

和完全放任这两个极端）。她希望走一种“中庸”的教育之路，而且是

走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①，让德育成为一种“乐教”或“诗教”的事

业。不过“中庸”或者“乐教”的思想在我们老祖宗那里既是一个传统，

又是一种相对抽象的教育思想，古代传统教育智慧的具体完成正是我

们当代中国教育工作者的任务。故我们希望“欣赏型德育模式建构研

究”这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德育模式的探索能够成为未来中国德育

理论落实“拿去主义”路线的若干起点之一。

① 《论语·泰伯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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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何谓“德育模式”和“欣赏型德育模式”

“模式”和“德育模式”是一个在日常生活和教育领域使用频率都

非常高的词汇。建构“欣赏型德育模式”必须从理解什么是“模式”和

“德育模式”开始。

在中文中，“模”是制造器物的模型；“式”则有样式、榜样、规格等

意①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“模式”的定义是：“模式，某种事物的标准形

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。”但是“标准形式”并非空穴来风，总

是有某种思想和理论作为其内核或根基的。于是就有相对强调模式

的理论特征和强调其技术面貌的两种定义：一种如美国两位比较政治

学者比尔和哈德格雷夫的模式定义：“模式是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性

的、简化的形式。”另外一种如英国人丹尼斯·麦奎尔和瑞典人斯文·

温德尔从传播学角度为模式下的定义：“用图像形式对某一事项或实

体进行的一种有意简化的描述。一个模式试图表明任何结构或过程

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。”而综合的理解应当

是：“模式既有抽象性、简约性特征，但它又不等于具体的事实经验，它

是一般原理与具体条件相结合，原理的共性与具体的个性相结合而形

成的活动结构的活动形式。”②

而 “一种德育‘模式’，按照我们的理解，乃是在教育情境中思考

关怀、判断、行动之历程的方式。一个模式应当包含一种关于人类道

德如何发展的理论或观点，以及一套如何促进道德发展的策略和原

则”。③ 或者，德育模式是“在德育实施过程中道德理论与德育理论、德

育内容、德育手段、德育方法、德育途径的某种组合方式，因而为我们

①

②

③

辞海编辑委员会：《辞海》缩印本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，第１３１９、７１６页。

杜爱森文：《关于德育模式的理论探讨》，《理论探索》１９９６年第２期。

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．Ｈｅｒｓｈ，ＪｏｈｎＰ．Ｍｉｌｌｅｒ，ＧｌｅｎＤ．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：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，

ＬｏｎｇｍａｎＩｎｃ．，ＮＹ，１９８０，ｐ．７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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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察、理解和思考德育提供了种种综合方式”。①或者，“德育模式是在

一定的德育思想理论的指导下，经长期德育实践而定型的德育活动结

构及其配套的实施策略。这个定义包含着理论指导、活动的结构与程

序、实施原则、操作要领等诸因素统一结合构成的德育活动形式 。”②

由于已经有太多的关于“德育模式”的定义，我想我们现在需要做

的最主要的工作是，依据不同定义的共性考虑构成这一模式的主要因

素，从而形成一个关于“德育模式”的基本理解。在我看来，构成模式

的主要构件是一种具有独特性的理念（或观念、境界、基本原理等）和

与之配套的实践形式（策略、程序和实践原则等）。德育模式当然也就

是由某种内在关联的德育理论及其实践形式所构成。而“欣赏型德育

模式”———

是一种希望内在地借鉴审美精神，以实现“解放教育对象”和“提升

教育对象”双重教育使命相统一目标的德育实践模式。我们的基

本理论假设是：道德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如果可以经过审美化改造，

成为“一幅美丽的画”、“一曲动听的歌”，那么与这幅画、这首歌相

遇的人就会在“欣赏”中自由地接纳这幅画、这首歌所表达的价值

内涵。

以上是一个对于“欣赏型德育模式”比较感性的定义。如果我们

要对这一模式做更为具体的解读，依据对于德育模式的要素分析，我

们就必须认真分析“欣赏型德育模式”应当涵盖的有特性的教育理念

（或观念、境界、基本原理等）和与之配套的实践形式（策略、程序和实

践原则等）。我们将在以后各章努力回答这一问题。

①

②

黄向阳著：《德育原理》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版，第２１１页。

杜爱森：《关于德育模式的理论探讨》，《理论探索》１９９６年第２期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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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欣赏型德育模式的核心理念

“欣赏型德育模式”的核心追求是（教育者）道德教育的“价值引

导”与道德学习主体（教育对象）的“自主建构”这两个往往相互对立的

方面能够在自由的“欣赏”过程中得以统一和完成。因此，这一模式的

第一个核心理念是在德育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灌输、提倡自由德

育，提倡德育过程对教育对象真正意义上的“解放”。

一、反对灌输———“解放教育对象”

什么是“灌输”？从教育学角度看，一般可以从教育目的、内容和

方法三个最重要的方面去加以说明。① 从目的角度说，所谓灌输指的

是那些试图用某种方式封闭或者禁锢学习者思想的做法；从内容角度

说，灌输是指那些只提供单一、封闭和经不起（也不允许）批判和检验

的教条作为教育内容的教育；而从方法角度言，灌输则是指一切采用

强制和非理性的方法，以及完全无视教育对象存在的教育方式所施行

① 可参考魏贤超著：《现代德育原理》，杭州：浙江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，第４２－５５
页；戚万学著：《活动道德教育论》，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，第１３１－１３３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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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（虚假甚或反教育的）“教育”。三个角度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三个基

本特征。不过在我看来，在灌输的三个基本特征之中，德育上“灌输”

最为突出的特征应当是它在方法上的强制或专制（所以，本研究将“灌

输”和“强制灌输”视为同一个概念）。这是因为：即使教育目的、德育

内容是好的，仍然可能导致灌输，因为它可能使用了“强制和非理性的

方法”和“完全无视教育对象存在的教育方式”。而在经验中人们讲

“灌输”首先也是指其非理性的“强制”的意味。当然，如果意图本身就

是对学生进行“洗脑”（Ｂｒａｉ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），所提供的教育内容没有教育价

值，是“单一、封闭和经不起批判和检验”的东西，则灌输的方法就更是

必然的选择。在教育思想史上，灌输的主张比比皆是，有些还是一些

在教育思想的其他方面做出过伟大贡献的人，例如伟大的捷克教育家

夸美纽斯———

“印刷术”的类比

夸美纽斯（Ｃｏｍｅｎｉｕｓ，１５９２—１６７０）在其划时代的著作《大教学

论》（１６３２年）第三十二章“论教导的普遍和完善的秩序”中，一方面

赞扬当时印刷机印书在教育上的意义，认为用印刷机印书比早期

的用笔抄书要快得多，同时“原本”书的正确还可以保证千万部“印

本”的正确。另一方面，夸美纽斯的结论则是印刷术的方法完全可

以用在教育上———教师只须有了准备好的工具和教授的材料，“把

它灌输给他们学生就够了”，因为“知识可以印在心灵上面，和它的

具体形式可以印在纸上是一样的”！在他看来，教学的过程就像印

刷机把符号印在纸张上一样，是一个相似的机械传授的过程———

“代替纸张的，我们有心灵尚待印上知识符号的学生。代替活字

的，我们有教科书和便利教学工作的其他工具。墨水由教师的声

音来代替，因为把书上的知识送到听者的心灵的是教师的声音。

印刷机就是学校的纪律，它使学生赶上工作，并且强迫他们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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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。”所以可以借用“印刷术”（ｔｙ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）这个术语将教学方法称

为“教学术”（ｄｉｄａｃｈｏｇｒａｇｈｙ）！①

夸美纽斯这种像印刷机器的运转一样由教师将知识“印”在学生

心灵上的主张是一种十分典型的“灌输”理念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教

育卷（１９８５）定义德育为“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，有目的、

有计划、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影响，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

道德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”。这也是一个典型的

具有浓厚灌输色彩的定义。这些史实都证明：灌输虽然有问题，但是

它也反映了部分经验的事实———因为教育的确是人对人的影响，只不

过灌输的理念忽略了教育影响的真实、有效需要通过教育对象的“自

主建构”才能完成的实质而已。

在中国大陆的教育实践中，灌输是一个错误但是传统，而且一直

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为之申辩的主张。② 那么，我们为什么要反对

灌输？

我们之所以反对德育上的灌输，最主要的理由是它一不人道，二

不科学。

说灌输的德育是不人道的教育，主要是因为道德和思想的灌输完

全无视受教育者的存在、尊严与权利。灌输意味着教育对象是一张千

篇一律、没有个性，没有自己的经验、情感和思想的白纸，可以由教育

机器任意印刷。灌输也意味着学生的道德发展及其规律可以完全忽

视，孩子们进行道德学习时必要的心理准备状态可有可无，孩子们的

喜怒哀乐、学习生活的质量完全与教育机器无关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人

类千百年为之抛头颅、洒热血所不懈追求的（也得到现代各国宪法、联

①

②

夸美纽斯著：《大教学论》，北京：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，第２３２、２３３页。

孙喜亭：《学生德性或德行能由内而外的生成吗》，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（人文社会
科学版）２０００年第６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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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国人权公约等法规保护的）思想自由的法则在灌输的德育模式之下

可能被堂而皇之、轻而易举地摧毁：不管对象愿意与否，在有形、无形

的压力之下你只能接受被某人贴上了“真理”标签的东西。以下为在

教育界有着广泛影响的联合国《儿童权利公约》基本精神的介绍，我们

可以清楚地看到：灌输是如何与尊重儿童权利和尊严的时代精神背道

而驰的———

联合国《儿童权利公约》①

１９８９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《儿童权利公约》的基本精神是强调

儿童不仅仅是被保护的对象，而是积极和创造性的“权利主体”，拥

有“包括生存、发展和充分参与社会、文化、教育生活以及他们个人

成长与福利所必需的其他活动的权利”。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

副主席汉姆柏格在解释《儿童权利公约》的基本精神时曾经这样说

过：过去人们关心儿童的基点是使脆弱的儿童免受伤害，人们还没

有普遍认识到儿童是有自己的能力、观点和想法，应该像所有的人

一样受到尊重。汉姆柏格还对《儿童权利公约》基本精神的四个原

则做了具体说明：１．儿童最佳利益原则———任何涉及儿童的事情

均以儿童利益为重；２．尊重儿童尊严的原则———其意义不仅局限

于不被杀害或伤害，而是指向儿童生存和发展的质量；３．尊重儿童

的观点和意见的原则———任何涉及儿童的事情，必须认真听取儿

童的意见；４．无歧视原则———所有儿童都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，不

应受到任何歧视或忽视。因此，将儿童视为在思想上平等的人格

主体予以尊重是当今世界的普遍性要求之一。

说灌输的德育是不科学的教育，主要是因为它违背道德发展和教

育的本质与规律，效益低下，声名狼藉。德育的本质是价值观的改变。

① 参见韦禾：《儿童的权利———一个世界性的新课题———中国履行〈儿童权利公约〉研
讨会综述》，《教育研究》１９９６年第８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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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值观的改变是无法通过强制的方式去完成的。就是说，我们或许可

以通过强制暂时改变学生的行为，但是我们无法通过强制实现他内心

价值的改变。儿童来到教师的面前时已经有属于自己的经验、思想和

情感，每一个儿童的道德发展不仅有性别、个性、经验等方面的不同，

而且有发展阶段的差异。当教育者无视教育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实

际硬性进行千篇一律的灌输时，不仅是不尊重儿童的人格（不道德），

而且也是对品德发展和教育规律的蔑视，其结果必然是效益低下甚至

是反教育的：或者，教育影响有如沙滩上的房子，洪水一来就荡然无

存；或者，学生迫于教师权势或心理上的压力而阳奉阴违，形成病态的

双重人格；或者，遭遇逆反心理，那些教师心目中无比伟大的教条根本

无法为学生所接受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，甚至叛逆程度严重的学生还

会走向与教师价值指引相反的方向……

总而言之，用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品德发展及其教育理论的大师柯

尔伯格的话说，就是———

　　灌输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，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授方

法。说它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，是因为真正的道德应当包含

对可能出现的价值冲突做出审慎的抉择；说它不是一种道德的教

授方法，是因为合乎道德的教学必然意味着尊重儿童正在发展的

对所学内容的进行推理与评价的能力。①

灌输既然是全世界德育的公敌，反对灌输就必然成为所有现当代

德育理论和模式的当然特征。所以问题的真正重点乃在于：怎样才能

真正反对灌输？

我们认为，要有效地反对灌输，第一要给予学生“自由”的德育；第

二要给予学生自由的“德育”。前者意味着反对强制，后者意味着反对

① Ｐｏｗｅｒ．Ｃ．ａｎｄＫｏｈｌｂｅｒｇ．Ｌ．ＵｓｉｎｇａＨｉｄｄｅｎ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ｆｏｒＭｏ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，ｔｈｅ
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ｇｅｓｔ，Ｍａｙ，１９８７，Ｐ．１２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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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任。在以往反对灌输的许多理论中，人们往往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

外一个极端。这样的极端或激愤的思路虽然痛快，但是由于自身马上

会遭遇相反的逻辑问题，这一反对的结果往往是“反对无效”！这样的

反对当然是虚假的、乏力的。所以，我们的答案是：反对德育灌输的任

务只能通过真正“解放教育对象”的方式才能完成。所谓“解放教育对

象”，在德育领域最主要的内涵有两个方面：第一是教育方式上的解

放，即彻底地告别强制灌输，让学生从异化的教育形式中解放出来，自

由、愉快地习得道德价值与规范；第二是价值获得上的解放，即在教育

过程中能够对人生的真谛有所领悟，让学生从纯粹的动物性和自身的

价值混乱中解放出来，通过自由的学习能够获得真正的道德智慧，从

而收获社会生活中更大的自由、人生发展上更大的成就。

显然，我们这里所要给予学生的“自由”的德育，如果与前述灌输

的三大特征对比，其主要特征应当这样去理解：从目的角度说，所谓

“自由”的德育指的是那些力图解放学习者思想，使之能够更加自主、

愉悦地进行价值选择、批判和人格建设的教育；从内容角度说，所谓

“自由”的德育是指那些能够提供有充分证据，有教育价值，可以自由

欣赏和批判的道德文化与智慧作为教育内容，从而能够鼓励学生在开

放、自由的心态之下进行道德选择、品德建构的教育；而从方法角度

言，“自由”的德育则是通过展现道德文化的智慧、道德人格光辉、道德

人生的美好，让教育对象自由和愉快地接受价值与规范教育的德育。

在这里，“展现道德文化的智慧、道德人格光辉、道德人生的美好”当然

是至关重要的环节，也是“欣赏型德育模式”实现的关键环节之一。因

为只有“展现道德文化的智慧、道德人格光辉、道德人生的美好”，才可

能让教育对象在对道德文化和智慧的欣赏中“自由和愉快地”接受价

值与规范的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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